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刑法明确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

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
童的行为之一的。由此看来，拐卖儿童并不是拐骗、
贩卖的统一，而是任意其一即构成拐卖行为。什么叫
贩卖？应该说把人当做商品那样进行买卖就称之为贩
卖，而不单指买入后再卖出。因为拐卖儿童侵犯了人
身自由，把儿童像商品一样的对待即是对其人身权的
践踏，由此，贩卖应理解为把受害人当作商品一样标
价销售。所以说，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出卖亲生子女
必定严重侵犯了子女的人身自由，这样理解更符合贩
卖的本意。具体到本案中，亲生子女可以成为拐卖儿
童的对象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拐卖儿童罪是指以
出卖为目的，拐卖、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
的行为。因此认定本案罪与非罪的关键在于张某甲
的行为是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还是普通的民间送
养？张某收受财物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2010 年 3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的
意见》第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应当通过审查将子
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
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
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对
照此条款，从以下四方面对本案进行剖析：

第一、送人有因，终归难究其责。张某甲与高某
举办婚礼时并未达国家法定的年龄，在怀孕 8 个月
时，因财产纠纷与高某调解离婚，调解时高某自动放

弃未出生的孩子的抚养权，法院只能从保护孩子的角
度出发判决婴儿归张某甲自行抚养。作为一个仅有
小学文化的没有任何固定收入的未婚单身妈妈，张某
甲能不能养活自己还是问题，更何况抚养一个孩子。
法律从来不强人所难，父母对孩子有抚养的义务毋庸
置疑，倘若父母确实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尽其责任，我
们不能强求他们必须和孩子一起遭受生活的磨难。

第二、生活困难，实属无奈之举。张某甲家庭生
活困难，母亲瘫痪在床，家里全部的经济来源仅靠父
亲一人打工，这种情况下寄托于父母帮助抚养孩子的
希望也非常渺茫，无奈之下，张某甲只能和父亲、哥哥
张某乙商量将生下的孩子送人抚养。张某甲在穷尽所
有方法之后，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在此种
情况下将出生的孩子送人，是大多数母亲都会做出的
选择，系人之常情。她本身无任何恶习，不贪图享受，
将孩子送人也属情非得已，并不具有出卖的目的。

第三、为了孩子，卖力费心找寻。张某乙在帮助
打问收养人时，一直强调，只要孩子过得好就行，这
就意味着孩子是第一位的，还留下了苏某夫妇的联
系方式和相关证件，以便日后往来，关照孩子，这一
点与收养人苏某的陈述相一致，正是基于此张某甲
并未要求收养人经济条件有多好。苏某二人系普通
家庭，且没有孩子，经济条件可能有限，但他们对孩
子的爱却是无限的，张某甲若是出卖孩子，直接让人
帮忙找个经济条件好的买家即可，但她却让哥哥苦

苦寻找好人家，而且留下了联系方式，这说明苏某夫
妇也并不具有收买儿童的主观故意，一般而言，买来
的孩子都怕亲生父母上门认亲，谁还会留联系方式，
这一点能充分说明张某甲送出孩子并没有非法获利
的目的，而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不得已而为之。

第四、虽收财物，确系家属救助。拐卖儿童肯定
是会收钱的，因为他们是以出卖为目的的，但收了钱
的未必都是以出卖的目的，未必都构成拐卖儿童
罪。具体到本案中，苏某夫妇抱走孩子时给了张某甲
43000元，张某甲、张某乙也承认收了钱。但是要注
意的是，这并非是双方协商后的结果，而是苏某夫妇
看到张某甲生活确实困难，基于同情和感激给的费
用，并非张某甲主动索要的结果，人非草木，孰能无
情，面对着一个瘫痪在床的亲人、兄妹二人经济拮据的
农村贫困家庭，张某甲产后身子需要调养，看病需要
花钱，一家子都在水深火热中，而热心的苏某夫妇在
收养了孩子后，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张某甲将孩子送人是迫于生活困难不得
已而为之，虽然我们不能把因生活所迫而出卖子女的
意识简单理解为善意，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把将孩子送
人一律划为拐卖儿童罪。虽然由于政策、意识、法规
等方面的欠缺，苏某夫妇在接手孩子时尚未办理正式
的收养手续，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张某甲的行为并不
具备非法获利的目的，而是法律允许的民间送养行
为，因此张某甲的行为不构成拐卖儿童罪。

临县人民检察院 郭蓉 杨亚萍
交城县人民检察院 侯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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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艳 通
讯员 裴兆文） 近日，在 220
千伏美夏Ⅱ线输电线路停电
检修现场，国网吕梁供电公司
输电运检室（汾阳）共产党员
服务队“亮旗”春检一线，充分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严守安全规
程，狠抓责任落实，做足措施
保障，强化现场督察，为春检
工作安全、高效、优质推进提
供坚强保障。

作为一个奋战在一线的
基层党组织团队，输电运检室

（汾阳）党支部高度重视党组
织党建引领作用，党员服务队
引导党员亮旗一线，在最危
险、最关键、最需要技术的地
方彰显党员作用。

输电运检室（汾阳）负责
运维 113条 110千伏以上输电
线路，2018 年按照工作计划
仅停电检修任务就有 85 次，
平 均 每 4.3 天 有 1 次 检 修 任
务。面对繁重的检修工作任

务和复杂线路运行形势，运检
室党员勇担重责，在各个勘察
现场、停电检修现场、巡视现
场，带头遵守安全生产各项规
章制度，落实国网“十不干”要
求，缜密巡视，不放过线路任
何一处异常；精检细修，消除
设备每一个缺陷、隐患，做安
全生产的领航者。

在 220 千伏美夏Ⅱ线输
电线路停电检修现场，党员服
务队的党员们作为检修人员
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安
全、规范、娴熟地完成各项检
修工作，并传帮带新员工学习
检修技术，提高专业素质;作
为安全管理人员，严格落实各
级人员安全职责，认真做好现
场安全督查，加强对作业现场
的安全管控，严把春检安全
关;作为后勤管理人员，能充
分考虑一线人员的需求，兢兢
业业做好春检工作的后勤保
障，助力运检室各项工作圆满
完成。

本报讯 （记者 木二东
通讯员 薛涛）“金 家 庄 乡
位于柳林县南部 249省道主
干 线 上 ,辖 区 离 县 城 近 ，有
金家庄煤矿、浩博煤焦有限
公司两大企业，流动人口也
比较多。流动人口不断增
加给全乡的管理和正常秩
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为
维护辖区的治安稳定，民警
利用入户排查，深入到各个
村委和用工单位，宣传流动
人口、出租房屋管理等相关
法 律 法 规 ，提 高 房 屋 出 租
人、用工单位、流动人员主
动申报的积极性，有效避免
漏管、失控现象。同时，发
放防火、防盗、自救宣传小
册，提高流动人员自我保护
的能力，加强辖区流动人口
管理工作。”采访中，柳林县
金 家 庄 镇 派出所所长薛涛
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柳林县金家
庄镇派出所加强信息登记，
严格落实流动人口登记、办
证制度，确保“人来有登记，
人走有注销”，民警在做信息
登记时，要准确登记，实情实
数录入，可将其活动轨迹写
入居住证，及时掌握辖区内
流动人口的动态。同时，加
强摸排工作和出租房屋管
理，流动人口落脚点管控，提
高流动人口管理实效，民警
按照“严查、严管、严控”的原
则，定期深入到用工单位和
流动人口聚集场所，进行拉
网式走访，逐一进行盘查，认
真核对其身份，确保出现问
题能发现的早，控制的住，及
时排查出隐藏在流动人口中
的高危人员。

目前，金家庄派出所出
动 警 力 40 余 人 次 ，入 户 排
查 走 访 60 余 户 ，清 查 出 出
租 房 屋 70 余 间 ，发 放 宣 传
小册 120 余册，采集流动人
口信息 100余人。通过集中
对流动人口及出租房屋的
排查工作，有效消除了隐藏
在流动人口中的安全隐患，
为确保辖区平安稳定奠定
了基础。

交城交警大队加强学生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把交通安全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中，让安全理
念深入学生内心。6月1日，以“关爱生命，平安出行”为主题，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交通安全宣传，为大队扶贫点广兴村学校的孩子们送去了特殊的节日礼物。驻村扶贫
工作队民警及车管、交岭中队、宣教股民警参加了该村校园文化节，开展了扶贫慰问和交通
安全宣传活动。活动还赠送学生书包300件，发放小黄帽375顶、交通安全校园日记本400
册。 雒相武 张伟 褚林虎 摄

本报讯 （记者 曹永亮 通讯员 梁
婧） 近日，文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
警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千名民警访
百企进千村入万户”平安文水不稳定
隐 患 排 查 整 治 活 动 ， 通 过 缜 密 侦 查 ，
快 速 破 获 一 起 系 列 网 吧 盗 窃 手 机 案 ，
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破获盗窃案件
十起。

针对近期文水县连续发生的多起在
网吧盗窃手机等财物的案件，刑侦大队

民警调取了全县网吧手机盗窃案件的全
部视频反复查看，发现多起案件系同一
人所为，并且手法老练，属于惯偷。办案
民警主动放弃休息日，加班加点入户走
访调查、查看视频监控、综合分析研判，
最终锁定嫌疑人的体貌衣着特征与行动
轨迹。5 月 20 日 16 时，办案民警经过严
密布控，在南环城某网吧一举抓获犯罪
嫌疑人李某。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如实供述

了其在文水县城内九个网吧先后作案十
起的犯罪事实。目前，李某已被文水县
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
侦办中。

张某甲的行为是否构成拐卖儿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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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高某与张某甲举行婚礼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一
起，张某甲怀孕八个月时，经临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协议高某、张某
甲的孩子生下后由张某甲自行抚养。后张某甲迫于生活困难，委托哥
哥张某乙找人收养孩子，经刘某介绍找到苏某夫妇（农民家庭、一直未
生育孩子），生下孩子后苏某夫妇便将婴儿抱走，同时出于感激给了张
某甲 43000元。张某乙、张某甲未拒绝，除医院花费外，剩余的钱由张
某甲保管。

分歧意见

关于该案的定性，有两
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甲
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甲
的行为属于民间送养，不构
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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